
《理论探索》2012 年第 3 期（总第 195 期）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反思

〔摘要〕 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与附和性特征决定了保险法必须赋予双方当事人不平等的合同解除

权，但由于过分加大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难度，从而使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存在现实困惑。具体而

言，保险法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增设了保险人“曾经询问”、投保人“没有告知”、投保人“主观过错”等
七道关卡，使保险人对该权利的行使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为此，应通过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故

意”、“重大过失”、“足以影响”进行规范，将不可抗辩条款局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并增加除外适用规定，增

设人身保险合同复效投保人补充告知义务并重计合同解除期限，延长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期限，以期

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将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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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在保险合同成立以及生效后双方协商

解除之情形是极少发生的，因而保险合同解除之重心

在于法定解除，其中法定解除的原因又是重中之重。
按照保险法第 15 条及第 16 条规定，投保人欲解除保

险合同一般无需任何理由，而保险人行使对保险合同

的解除权则受到诸多限制。保险法确立的保险人法定

合同解除权，是指当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

时，保险人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保险人的合

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的范畴，保险人只需将解除合同

的意思表示于投保人，无需对方认可即发生解除合同

的法律效力。在实践中，保险人单方解除合同多见于

投保人违背最大诚信原则、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

险人风险控制难度以及道德风险加大的情形。为了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保险人滥用合同解除权损害被保

险人的利益，1995 年制定保险法时即已对保险合同

当事人双方的合同解除权作出了“不平等”的规定。
2009 年修订保险法时则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作出

了更加严格而全方位的限制。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

进一步限制了保险人滥用其优势地位随意解除保险

合同行为的发生，这对于杜绝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

的任意性，保护保险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无疑具有进

步意义。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由于这条规定过分

加大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难度，从而使保险

人欲依照法定条款解除合同困难重重，甚至其合同

解除权根本不可能实现，最终使得保险人的合同解

除权形同虚设，近于落空。
据笔者调查所知，无论是保险法修订之前还是之

后，投保人不如实告知，甚至故意欺骗保险公司的现

象屡见不鲜，该现象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尤为多见。然

而，当保险公司掌握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证据之后，

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者却寥寥无

几。修订后的保险法使保险人解除合同的难度加大，

需承担的败诉风险明显加大，使原本少见的保险人解

除合同现象，可能今后会更为少见。还是用一个案例

来说明问题。两年前，某男性投保人以其妻子为被保

险人与某寿险公司签订了一份健康保险合同，约定自

己为受益人。合同签订近两年时被保险人因白血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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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身亡，投保人（也是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

险金申请，保险公司经调查得知，投保人非常清楚被

保险人在投保前半年已被确诊为白血病，四次住院治

疗，但其在投保时并未将被保险人患有白血病并多次

住院治疗的情况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公司欲通过解除合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考虑

到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期限即将届至以及解除合同

面临的层层关卡，只得忍辱负重，向投保人支付 6 万

元保险金。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先病后保”、故意欺

诈等人身保险合同案件不断出现，这与保险法有关保

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严苛限制直接相关。
二、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面临的七道难关

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

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

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

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

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

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

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综合分析

这一法律规定及其他相关立法，保险人行使因投保

人不如实告知而获得的单方合同解除权，必须通过

“七道关卡”才有可能实现。
1.保险人“曾经询问”。保险人“曾经询问”是其

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必要前提。2009 年修订保险法采

纳“询问告知”、“有限告知”被许多人视为是我国保

险立法的一大进步。依保险法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必须就与订立合同相关的

事实对投保人进行询问，才有可能获得未来的单方

合同解除权。投保人的告知是建立在保险人提出询

问基础之上的。对于保险人没有询问的内容，即使是

再重要信息投保人也没有义务主动告知。只有投保

人对保险人曾经询问过的内容没有如实告知，才有

可能成就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条件，“曾经询问”是保

险人未来发现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时获得单方合同

解除权的基本前提。
2.投保人“没有告知”。投保人“没有告知”是保险

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事实根据。投保人在投保时对

于保险人提出的询问没有如实告知事实的客观存

在，是保险人未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又一条件。由保

险法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可知，如果在保险合同订立

之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

提出了询问，但是投保人对于保险人询问的问题并

没有诚实回答，而是做了虚假陈述，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人才能单方行使解除合同权。这一法律条款将

保险人询问的内容仅仅局限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

险人的有关情况”，而且使二者成为一种选择关系①，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人的承保风险。
3.投保人“主观过错”。投保人“主观过错”是保

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可或缺的条件。2009 年保险

法修订时，第 16 条第 2 款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进
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定，在保留投保人“故意”不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及其后果的同时，将因“过失”未如实

告知改为“重大过失”。这一修订，在明显倾向于保护

被保险人利益的同时，也因保险人几乎无法承担相

应的证明责任而使其合同解除权落空。此外，保险人

单方解除保险合同，不仅要求投保人主观上有过错，

而且还必须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非一般过错。如果

投保人只存在一般过错，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就

只能停留在该道关卡上被消灭。问题在于，什么是

“重大过失”，在既无法律规定，又无司法解释的情形

下，保险人更是无法依据自己的理解予以认定并得

到认可。
4.投保人的过错“足以影响”保险人承保。按照

保险法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行

为必须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是提高

保险费率，只有符合这一条件，保险人方可行使合同

解除权。解读该法条不难发现，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

知的情况不被认为是能够产生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效果的，保险人是

没有权利解除合同的。但何谓“足以影响”，在既无法

律规定又无司法解释的情形下，保险人同样不能自

行确立其标准并被他人接受。
5.解除权“不超期限”。保险法第 16 条第 3 款对

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规定了一个“自保险人知道

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的除

斥期间，同时确立了不可抗辩条款，即规定自保险合

同成立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丧失合同解除权，不得解

除合同。保险法列入不可抗辩条款，并将其与除斥期

间融合一体，是一项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限制保险人

合同解除权的得力措施。依照这一规定可以得出两

种情况：第一，如果保险合同的成立尚未超过两年，

那么自保险人知道解除合同事由后三十日内不行使

解除权，则该权利丧失；第二，如果保险合同的成立

已经超过两年，保险人将彻底丧失合同解除权，即使

自保险人知道解除合同事由后三十日内行使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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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也会因违反该强制性规范而导致解除无效。“除

斥期间”与“不可抗辩”两项规范相互照应，构成了保

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如果

投保人在签约时故意不如实告知，保险事故发生在

二年解除期限内，而保险相对人故意拖延至合同成

立二年之后报案，保险人必然丧失合同解除权，这显

然不尽合理。
6. 保险人“原不知情”。合同法在第 16 条第 6 款

移植引用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弃权及禁止反言规则，

这毋庸置疑是一个进步。该规则对保险人行使合同

解除权的基本要求是其对投保人的不如实告知原本

不知情。如果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了投保

人未如实告知，却没有做出任何表态而继续承保，即

等于默认了投保人的行为，在默认这一时刻就已经

放弃了合同解除权，并将因此而永久性地丧失保险

合同的解除权，并不得再次主张。在我国保险法及合

同法早已确立表见代理制度的条件下，一般认为保

险人的代理人知情亦为保险人知情，哪怕保险人最

终对其表见代理人的行为不认可，对保险相对人也

无关紧要。
7. 保险人“有据可证”。证据是以法定形式表现

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实践中

保险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单方解除保险合同，必

然引发投保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讼，诉讼中对案件

事实的认定及最终的胜负，取决于保险人对自己的

主张有没有可靠证据的支持，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

和抗辩是苍白无力的，裁判机关自然不会认可。这是

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其在诉讼中

最难把握的棘手难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

诉讼一般举证规则，保险人不仅对自己曾经询问、投
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而且对于投

保人未如实告知行为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足以

影响自己的承保意向以及解除权的行使不超法定期

限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沉重的举证负担，加之

获取证据的种种困难，必然使保险人解除合同目标

的实现难上加难。
综上所述，保险人只有同时越过七道难关才能

通过解除合同方式实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标，

否则其解除合同的愿望就无法实现。
三、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完善

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七道关卡”，在某种

程度上可能蜕变成为投保人欺骗保险公司及滥用权

利的“挡箭牌”，保险法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限制的

矫枉过正，最终可能会诱发甚至纵容投保人骗保行

为发生。当法律赋予当事人某项权利后，权利人无法

通过行使该权利实现其权益时，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以及法律的积极作用将无法体现。保险法对保险人

合同解除权的过度限制，不仅有损保险法的最大诚

信原则，损害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保险业的健康发

展，而且必将损害保险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深刻反

思我国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立法的弊端，着力探寻保

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解除权方面的利益平衡

点，进一步完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立法，十分必要。
（一）通过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故意”、

“重大过失”、“足以影响”进行规范。首先，保险法第

16 条第 2 款前半句规定的“故意”和“重大过失”事
实，属于行为人内心世界的活动，是极难认定的事

实，对其认定只能通过考察当事人的外在行为来推

理。推理过程本身就极有可能产生主观臆断，加之法

条未对其作出列举式规定，举证责任又需要保险人

承担，法官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因自由裁量权太大

而增加错案的发生机率。其次，该条款后半句中的

“足以影响”仍然属于难以认定的事实和自由裁量的

范畴。法条作出“足以影响”的规定之后又未能使其

具体化、标准化，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

和立法精神作判决，通常难以准确把握尺度，从而影

响司法公正。在一个条款中设定保险人合同解除权

的两道关卡均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来取舍，是不科

学、不严肃的。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列举“故

意”、“重大过失”、“足以影响”的具体情形，并辅以兜

底条款加以概括，使其更为具体化、更具透明性和可

操作性，从而尽可能多地限制法官和仲裁员的自由

裁量权。
（二）将不可抗辩条款局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并增

加除外适用规定。不可抗辩条款作为国际上通用的

寿险标准条款，本来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我国保

险法将不可抗辩条款设置于“保险合同”章之“一般

规定”中，意味着该条款既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也

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这显然不尽合理。首先，财产

保险合同多为一年期限的短期合同，保险责任期限

终止之后也未能达到法定的“二年”不可抗辩时间。
其次，财产保险不同于人身保险，财产并不像人的身

体那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增加危险的发生概

率，投保人终止合同后再向其他保险人投保仍可获

得同样的保障，解除合同对于保险相对人的利益并

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不如

实告知条件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没有必要进行限

制，不可抗辩条款对于财产保险而言实属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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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一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在设定不可抗

辩条款时并未规定其适用例外，这可能使其适用范

围被无限放大，这样会助长投保人利用不可抗辩条

款欺骗保险人事件的发生，损害保险合同法律关系

当事人的信赖利益，给保险人带来经营风险和损失，

有悖于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初衷。
一些发达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立法值得我国借

鉴。在美国，不可抗辩条款被规范为“本契约在被保

险人生存期间内有效，经过两年后定为不可抗辩，但

是欠交保费的除外。”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前提是

“被保险人没有死亡”、“投保人未欠交保费”。德国保

险契约法第 163 条将不可抗辩条款的期限确定为十

年，德国的《2006 年保险合同法草案》虽将解除保险

合同的期限由 10 年减为 3 年，但因欺诈所产生的解

除权的期限仍为 10 年，在规定合同解除权例外适用

的同时，并未对其期限一概而论。我国保险法应当借

鉴国外相关立法的科学理念，避免不可抗辩条款适

用的绝对化，针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恶意骗保”、
“欠交保费”、“替身体检”、“保前事故”、“迟延索赔”
以及构成保险诈骗罪等行为，作出除外适用性规定。

（三）增设人身保险合同复效投保人补充告知义

务并重计合同解除期限。按照保险法第 36 条、第 37
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欠交保费，在一定条件

下会导致合同效力的中止，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

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人
身保险合同的复效，引发两个实践中无法回避、立法

上也不应回避的问题：一是投保人申请复效时是否应

当对保险人的询问继续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合同

复效后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期限是否应当重新起算？

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肯定与否定等不同观点。笔者认

为，即使人身保险合同的复效被认定为是原合同的继

续，投保人也应当对合同中止期间发生的关于保险标

的以及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履行补充告知义务。②这

是因为：第一，投保人对于已经中止效力的合同提

出复效申请时，存在极大的逆向选择可能性。对于

保险人而言，对复效合同的危险评估较新签合同更

为重要，若此时取消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逆向选

择”的发生不可避免，这对保险人是极不公正的；第

二，复效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投保人缴费能力不足时

予以特别“关照”，不应当因此剥夺保险人对保险标

的及被保险人现状的知情权，不应当因为特别“关

照”投保人而排除保险人对危险评估的权利。
肯定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合同

复效后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期限的重新起算自然顺理

成章。保险人应当有权针对复效申请中的不实告知提

出异议和抗辩。投保人对于应当补充告知的内容未如

实告知的，应当重新计算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期限。
（四）延长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期限。我国的

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经营较粗放，管理水平偏

低，加之目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医疗条件不足，医

疗法规不够健全，保险人在二年可抗辩期间内一般

难以全面完成解除合同必须的调查取证，不可抗辩

条款二年可抗辩期间的规定显然偏短。过短的可抗

辩期间，必然助长投保人不如实告知行为的发生频

率，继而增加和助长保险活动中的不诚信行为，从而

不利于保险公司抵御由此引起的额外风险，使其遭

受较大损失，最终损害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国保险

法接纳不可抗辩条款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保险

相对人的利益，督促保险人提高业务水平，加强经营

管理，实现与国际保险市场与保险立法的接轨。然

而，如果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瑕疵不能得到及时修

正，就难以充分体现该规定的社会价值，发挥其积极

作用。综合考虑我国现实国情，笔者以为保险法对可

抗辩期间的规定以 5 年期限较为恰当。
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与附和性特征要求保险法必

须赋予当事人双方不平等的合同解除权，以期通过法

定权利的倾斜性配置实现矫正的公平正义。然而，保

险法为实现对投保人权利的倾斜性保护，对保险人行

使合同解除权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结果不但不利于

充分实现特定的立法意图，而且不利于我国保险业的

健康发展，鉴于此，适度松绑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

权的严苛限制，使其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实现投

保人利益与保险人利益的和谐平衡，是我国保险立法

的明智选择。
注释：

①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1 款中“或者”这一连

词的使用，使其前后的两项内容成为选择关系，这是欠妥的，

而将“或者”一词改为“及”或“和”较为妥当合理。
②此补充告知义务绝非“全面从头再来”式的告知，而只

是投保人对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情况的如实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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